
法务会计是指会计专业人员为处理涉及财产权益的诉讼

或非诉讼法律事项依法提供的会计专业服务袁包括专家证言尧

专家辅助及专业顾问服务遥法务会计人员在提供这些专业服

务过程中如未能尽其义务袁 则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遥

本文在探讨法务会计法律责任的含义尧责任主体尧责任形式

等内容的基础上袁将其与相关的财务会计尧独立审计的法律

责任进行了对比分析袁以深化对法务会计法律责任的理解遥

一、法务会计的法律责任

野责任冶一词通常具有两种含义院第一种含义是指与一定

的职业尧岗位或角色相对应的义务曰第二种含义由第一种含

义转化而来袁是指处于某一职业尧岗位或角色的责任主体

因未尽其义务而受到的否定评价或制裁遥法律责任通常指

的是第二种含义袁即行为人违反法律或合约而依法承担的

不利后果遥因此袁对法务会计来说袁存在会计责任和法律责

任两种形式的责任袁 前者为法务会计人员应尽的职业责

任袁 后者为法务会计人员因未履行其职业责任而应承担的

不利后果或法律制裁遥 这里所要探讨的是法务会计的法

律责任遥

法务会计的法律责任袁是指法务会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

因故意或过失提出了欺诈或错误的专家意见或有其他违法

行为而应依法承担的不利后果遥在英美法系国家袁法务会计

人员一般受当事人委托而成为专家证人袁因其过错使当事人

遭受损失的袁应承担违约责任曰因其实施欺诈行为而使有关

当事人受到损害的袁应承担侵权责任袁或同时承担作伪证的

刑事责任袁并可能因其违法行为而承担行政责任遥在大陆法

系国家袁法务会计人员受公安司法机关指定或聘请而成为鉴

定人袁因其过错使有关当事人遭受损失的袁应承担侵权责任袁

或同时承担行政责任和渊或冤作伪证的刑事责任遥法务会计的

责任主体通常是法务会计人员袁 也可能是会计师事务所尧资

产评估公司尧财务咨询公司等会计专业机构遥

法务会计区分为诉讼法务会计与非诉讼法务会计袁它们

的法律责任表现有所不同遥诉讼法务会计的法律责任与诉讼

活动密切相关袁其责任主体一般是作为专家证人的法务会计

人员袁承担由败诉或欺诈导致的法律责任曰非诉讼法务会计

的法律责任与诉讼活动没有关联袁其责任主体一般是作为专

家助理或专业顾问的法务会计人员袁承担由违约或共同侵权

导致的法律责任遥

二、法务会计与财务会计法律责任的比较

财务会计的法律责任袁是指单位或个人在生成和提供财

务会计信息过程中因违反相关会计法律规范所应承担的法

律后果遥这里的会计法律规范不仅包括叶会计法曳尧企业会计准

则尧叶企业会计制度曳袁还包括税法尧叶公司法曳尧叶证券法曳等法律

中相关的会计行为规范遥 财务会计的法律责任可分为单位法

律责任尧单位负责人法律责任尧会计人员法律责任和非会计

人员法律责任四种袁其责任形式有民事责任尧行政责任和刑

事责任遥可见袁由于法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功能尧行为主体及

执业规范不同袁因此其法律责任主体尧来源及承担方式等方面

也存在重大差异遥

员援责任主体不同遥如上所述袁财务会计的法律责任主体有

四种袁而法务会计的法律责任主体只有两种袁并且一般情况下

法务会计的两类责任主体具有互斥性遥

圆援责任来源不同遥财务会计的职业义务一般属于法定义

务袁 未尽这种义务时应承担侵权责任遥 法务会计受托提供服

务袁其职业义务来源于其与委托人的约定袁违反这种义务时应

承担违约责任遥换言之袁法务会计的法律责任一般是由于未尽

约定义务而产生的遥当然袁如果法务会计人员因执业活动违法

而侵犯了有关当事人的利益袁则应承担侵权责任遥

猿援责任形式不同遥虽然财务会计与法务会计的责任形式

都有民事责任尧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三种袁但财务会计的法

律责任主要表现为行政责任袁且通常受处罚的是单位遥法务

会计的法律责任主要表现为民事责任袁且主要承担者是法务

会计人员渊法务会计人员一般以自己个人的名义执业和出庭

作证冤遥

源援责任风险不同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会计信息的基础

性作用日益广泛而深入遥但是袁近年来因会计信息失真或披露

不当而引发的诉讼也日益增加袁 因此财务会计的职业风险不

断提高遥 法务会计则不同袁 它是在出现问题之后才参与进来

的袁并只是协助法律工作者查证相关的财会事实袁其专家意

见还须经过法官尧律师尧当事人等的审查袁并接受对方当事

人尧律师或专家的质疑遥这种严密的控制程序使法务会计人

员一般没有作假的机会和必要袁其过失所导致的错误大多也

能在上述程序中被揭示出来遥可见袁因法务会计人员过错而

致人损害的可能性很小遥

三、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法律责任的比较

我国叶独立审计基本准则曳规定院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

求出具审计报告袁保证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尧合法性是注册会计

师的审计责任遥这里的野审计责任冶实质上就是前述野责任冶一

词的第一种含义袁 即注册会计师对委托人和被审计单位应尽

的义务遥因此袁独立审计的法律责任就是袁注册会计师因故意

或过失未尽上述义务而使其本人和会计师事务所受到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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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遥从责任形式来看袁独立审计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尧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遥其中袁民事责任主要表现为侵权责任袁

也可能表现为违约责任遥

显然袁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的法律责任都是其责任主体

因违反职业义务所受到的法律制裁袁有民事责任尧行政责任

和刑事责任三种形式袁理论上均应以民事责任为主体袁并有

时表现为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遥但是袁两者的法律责任亦存

在以下区别院

员援责任主体与责任来源不同遥法务会计的责任主体是法

务会计人员渊或同时包括会计鉴定机构冤袁其法律责任主要来

源于因提供错误的专家意见而致使相关当事人败诉或失利

的风险袁同时也可能来源于因与委托人串谋实施欺诈行为而

导致的共同侵权遥独立审计的责任主体是会计师事务所及注

册会计师袁其法律责任来源于固有风险尧控制风险和检查风

险等审计风险遥

圆援归责原则不同遥对于法务会计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袁

目前国内外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袁实践中一般适用过错责

任原则袁即法务会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

当事人造成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而应承担的相应的法律责

任渊在普通过失情况下通常不承担责任冤遥注册会计师法律责

任的归责原则袁经历了从过错责任到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

任并存袁再到过错责任尧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并存的

发展过程袁但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遥目前袁注册会计师大

部分情况下承担过错责任袁只有少数情况下对普通过失承担

责任遥在上市公司会计报表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下袁我国叶公

司法曳尧叶证券法曳 等规定注册会计师承担过错推定责任袁某

些国家甚至要求其承担无过错责任遥

猿援对第三者责任的不同遥由于会计信息的公共物品性质袁

大部分信息使用者属于审计约定之外的第三者袁他们基于对

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会计报表的信赖而做出投资尧 贷款尧供

货等决策袁 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注册会计师承担连带责任遥

但是袁 法务会计中的专家意见仅为当事人处理及解决纠纷或

案件所用袁故一般不存在对第三者承担责任的问题遥

源援责任风险及控制或预防方式不同遥前已述及袁对法务会

计人员来说袁其仅承担过错责任袁如果其能勤勉尽责袁加之其

专家意见须经法官或法律事项承办人的审查袁其错误可能在

导致不利后果之前被揭示出来袁那么其实际招致法律责任的

风险很小遥在独立审计中袁注册会计师应充分考虑审计重要

性与审计风险袁保持职业上应有的认真和谨慎态度袁通过实

施必要和适当的审计程序来揭示会计报表中存在的重大错

误与舞弊遥但由于审计风险的内在属性及审计抽样测试的局

限性袁不可能保证所有错误与舞弊都得以揭示袁因此审计风

险始终无法消除遥随着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期望的不

断提高袁其法律责任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袁归责原则也将

愈加严格遥

四、法务会计法律责任的其他相关问题

本文前面的分析主要基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务会计状

况遥实际上袁法务会计的法律责任与一国的诉讼模式有很大

的关系袁诉讼模式不同袁责任状况亦有所不同遥英美法系国家

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袁 对于案件中的有关财会专门问

题袁当事人各方均可自行委托专家证人提供专家意见遥法务会

计人员受托于一方当事人袁 履行查证相关财会事实的约定义

务袁因此其法律事项主要表现为违约责任遥大陆法系国家则不

同袁其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袁对于案件中的有关财会专门问

题袁 一般由公安司法人员依法指派或聘请法务会计人员进行

查验和鉴定袁并出具鉴定意见遥因此袁这些国家的法务会计人

员因未尽职业义务而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是侵权责任遥 我国

属大陆法系国家袁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袁法务会计人员一般

充当鉴定人袁对有关财会专门问题出具司法会计鉴定遥因此袁

目前我国法务会计人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法律责任一般只

能是侵权责任遥

员援主体资格及其责任承担遥就目前情况来看袁各国法务会

计业务大多由独立审计师提供遥 这就存在承接业务和承担法

律责任的资格问题遥在英美法系国家袁独立审计师等法务会计

人员一般以私人名义承接业务袁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遥我

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则通常是由专业机构承接业务袁 再派出专

业人员执行遥在这种情况下袁法务会计人员就失去了民事主体

资格袁只能在某些时候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袁而民事责任

则由其所在专业机构承担渊当然袁该专业机构可在一定数额内

向直接责任人追偿冤遥这显然存在问题袁因为作为专家证人的

法务会计人员出具的书面专家意见和其在法庭等场合所作的

说明尧 回答询问或反询问等均构成其专家意见的有机组成部

分袁要求每次发表意见都经过其所在单位审查同意显然是不

现实的遥况且袁真正了解情况的只有直接经办业务的法务会计

人员本人袁其意见也是根据个人的知识和职业经验发表的遥因

此袁理论上由法务会计人员承接业务并独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更为合理袁这样可促使其勤勉尽责尧提高效率遥

笔者认为袁 在现阶段我国实行鉴定人制度的情况下袁由

于诉讼中不存在各方当事人专家的对抗机制袁容易导致鉴定

中的腐败或过错袁现实的办法应当是强化责任约束袁即由法

务会计人员独立承接业务袁并由其所在专业机构加盖公章以

示担保袁从而构筑法务会计人员对其过错承担无限责任尧其所

在专业机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责任体制遥 这种体制必将对

法务会计人员及其所在专业机构构成强有力的责任约束袁增

强法务会计人员的自觉性和强化专业机构对法务会计人员的

监督和管理袁从而有助于提高法务会计人员的执业质量遥

圆援责任竞合与共同侵权遥在法务会计中袁受托提供专业服

务的法务会计人员袁其未尽约定义务时一般承担违约责任袁但

该违约行为有时又会因违反了相关执业规则或法律规定而构

成对委托人利益的侵犯袁由此又可追究其侵权责任袁这种情况

称为责任竞合遥我国刚颁布的叶民事证据规则曳和叶行政证据规

则曳均规定袁当事人可聘请专家就案件中的专门问题进行说明

或质证袁 因此受聘于当事人一方的专家证人已在我国逐步出

现袁上述责任竞合的情形也就在所难免遥在发生责任竞合时袁

依照法理当事人不能既追究责任人的违约责任又追究其侵权

责任袁否则将形成不当得利袁此时当事人可自由选择最有利的

方式来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遥 如果法务会计人员与委

托人串通出具虚假专家意见袁 并致使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受

损袁则形成共同侵权遥此时袁法务会计人员与委托人应共同对

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遥笫


